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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溪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Ⅲ级的通知

各乡（镇）防指、县防指各成员单位：

统计 6 月 16 日 14 时-17 日 14 时我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两个乡镇降水量超过 100，全县最大为雪峰镇 112.1 毫米。根据

《明溪县防洪防台风应急预案》，县防指决定 6 月 17 日 14:00

时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Ⅲ级。

请各乡（镇）防指和县防指各成员单位密切监视雨水情动态，

强化值班值守，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做好地灾点的隐患排查和应

急处置，扎实做好防御暴雨工作。

附件：响应工作

明溪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2024 年 6 月 17 日



抄送：陈华伟书记，张文静县长，胡开钱常务副县长，王德礼副县长；

市防汛办，县委办，县政府办；

各乡（镇）防指。



附件

响应工作

启动响应时，县委宣传部，县气象局、县应急管理局、县自

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县住建局、国网明溪供电

公司等部门立即派员进驻县防指，统一听从县防指指挥调度，迅

速传达贯彻落实防御部署安排。每天 16:00 前将当日工作开展情

况报送至县防汛办，联系电话：2810512。

1、县防指总指挥在岗指挥，1 名以上副总指挥 24 小时在岗

指挥。实时会商研判天气态势，安排部署防御工作。

2、县防汛办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各地防

指的联系，实时收集汇总雨情、水情、险情、灾情和全县防汛工

作动态，提出防御工作建议意见，向各成员单位和受影响乡（镇）

防指传达省、市防指各项指令和预警信息。

3、县应急管理局对研判可能发生灾害区域协调预置抢险救

援力量，提前下达县级救灾物资。牵头做好灾情统计、报灾工作。

指导、督促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加强暴雨、

洪水、台风防范。

4、县气象局加密暴雨、台风监测预报，统计降雨情况，并

及时向县政府、县防指成员单位报告和通报。向社会公众滚动发

布暴雨、台风预警信号。

5、县自然资源局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警。指

导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域的巡查、监测，适时启动转移

预案。



6、县水利局加强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实时掌握水库水

情，加密巡查水利设施设备。掌握灾害影响区内重要水工程的运

行情况，落实相关防范措施。

7、县交通运输局实时掌握公路、隧道、桥梁等交通运行情

况。科学指导交通应急抢险队伍区域力量配置。

8、县住建局及时掌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安排

部署防御工作情况。对危险区域提前停止作业，转移人员、设施

设备。

9、县公安局及时疏散交通和人员，适时管制交通。

10、县融媒体中心在各媒体滚动发布汛情和暴雨洪水台风动

态，宣传防灾避险知识，视情增加频次。

11、县委宣传部及时掌握全县各类网站、论坛、微博、微信、

新闻客户端等互联网有关汛情灾情舆情信息并进行研判，正面引

导舆论。

12、县人武部、武警明溪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分区域整装

待命，在重点区域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

13、国网明溪供电公司实时掌握全县供电情况，适时关闭危

险区域电路设施。预置抢险队伍至可能发生供电中断区域。

14、县文旅局实时掌握旅游景区防御工作部署安排。适时关

闭旅游景区，疏散旅客和工作人员，转移贵重文物。

15、县防指其他成员单位贯彻落实县防指防御部署精神，进

一步研判暴雨、洪水、台风对本系统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和风险，

细化实化防范措施。



16、相关乡（镇）按照本级应急预案做好响应工作。

17、值班值守

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岗带班，1 名负责人及 1 名值班员 24 小时

在岗带班、值班。县委宣传部，人武部，县交通运输局、县住建

局、县公安局、县文旅局、武警明溪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国

网明溪供电公司等成员单位 1 名负责人及 1 名值班员 24 小时在

岗带班、值班。其他防指成员单位加强值班值守。


